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本相符公证

	序号
	类别
	具体内容

	
1
	
申请条件
	1、申请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
2、申请人与申请的公证事项具有利害关系
3、申请人具有本市户籍

	

2
	

申请材料
	1、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、户口簿；申请人为法人的，应提供营业执照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授权书或介绍信、受托人身份证；申请人为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主体资格证明、负责人资格证明和身份证、授权书或介绍信、受托人身份证
2、需证明的文书原件
3、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

	



3
	



基本流程
	1、当事人向公证处提出公证申请，即填写“申请表”（可以从网上下载并填写“申请表”）。
2、填写申请表后，做出材料与陈述均真实的承诺。如发现材料虚假，公证机关有权没收虚假材料，已收公证费不予退还，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。
3、公证员审查材料，予以受理，按《公证程序规则》要求为当事人打印文书和笔录，并出具受理回执。
4、当事人缴纳公证费。
5、公证员后期制作公证书，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凭受理回执和公证费发票到公证处领取公证书。

	
4
	
收费依据及标准
	每件150元。
翻译费：英文每件50元，要求加急当日出具的英文翻译加急费50元
副本费：每份20元（美、韩、俄、奥地利等国家每份40元）。
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司法厅鲁价费发〔2017〕68号）。

	5
	办理时限
	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

	


6
	


办公地点
	威海市统一路406号公证业务服务大厅
咨询电话：0631-5231996
威海市海滨北路46号威胜大厦六楼公证窗口
咨询电话：0631-5227157
威海高区福山路，哈工大东门对面学府家园17-6号2楼公证窗口
咨询电话：0631-5350300
威海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苏东路1号公证窗口
咨询电话：0631-5551103







[image: 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11159560_653116.png]
image1.png
wor B

RIEAES CQIERIERD, —FHETEAMY

v
MRV EERENEFEEN

v v
THESBEMN BEM ST

o
o
i

I [

v
| EEARTEHE

i
&

TTER

v
RIEASNAERR

v

AFFBHTIBEHSE

v
THELIERE HELIERE ST

[ I

v
32 BRMER || BEANTTI

¥

v
EEAFRAED





